國立清華大學

學士班學生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申請表
	姓名
	
	學號
	
	系別
	

	手機
	
	e-mail
	

	申請提前 □一學年 □一學期　　於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畢業

	本學期修習課程
	科號
	學分數

	1.
	
	

	2.
	
	

	3.
	
	

	4.
	
	

	5.
	
	

	6.
	
	

	7.
	
	

	8.
	
	

	9.
	
	

	10.
	
	

	本人符合申請提前畢業資格如下（請勾選）： 

· 一、必修科目與學分全部修畢。

· 二、操行成績每學期在八十分以上。

三、學業成績符合標準（至少須符合一項）

· 1. 學業成績每學期平均在八十分以上。

· 2. 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。

· 3. 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。
申請人簽名：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1.　系　 審　 核
	2.註冊組審查
	3.教務長核示

	承辦人：

系主任：
	□截至目前該生已符合提前一學   畢業資格，如本學期修完必選修科目及學分（如附畢審表），成績亦符合提前畢業條件，即可提前畢業。
□其他
	


說明：1、請持申請表、畢業資格審核表、歷年中文成績先送系上審核。

2、核可後將上述表件於期末考開始前一個月送至註冊組續審，註冊組會以e-mail通知申請結果。

（QF-08-01-00-12）961130

